
附件 1
漳平市应急管理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事项

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内容 抽查主体 抽查对象

抽查

比例

抽查

频次

1

对生产经营单

位执行有关安

全生产的法

律、法规和国

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情况的

检查

《安全生产法》（2014年修正）

第六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

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行使以

下职权：

（一）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调阅有关资料，向有关单位和人

员了解情况；

（二）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

期改正；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

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

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

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四）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设施、设备、器材以及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物品予

以查封或者扣押，对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

以查封，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监督检查不得影响被检查单位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1.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情况；

2.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

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的设施、设备、器

材以及违法生产、储

存、使用、经营、运输

的危险物品予以查封

或者扣押，对违法生

产、储存、使用、经营

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

矿山安全监

管股

危化安全监

管股（烟花

爆竹）

工商贸安全

监管股

非煤矿山企

业

危化生产经

营企业(烟花

爆竹批发和

零售企业)

工商贸企业

100%

100%

100%

10%

1次/年



2

对已经取得资

质证书的安全

评价机构执业

情况的检查

《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22号）

第二十九条 对已经取得资质证书的安全评价机构，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加强监督检查；发现安全评价机构不具备

资质条件的，依照规定予以处理。监督检查记录应当经检查人员和安全评

价机构负责人签字后归档。安全评价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检查。对违法违规

的安全评价机构和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应当建立“黑名单”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告。

无抽查，仅对安全评价

机构综合评价

各安全监管

股

在辖区内从

事安全评价

活动的机构

5% 次/年

3
对安全培训机

构执业情况监

督检查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44号，2015修正）

第四条第五款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

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培训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十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培训监管机构应当对安

全培训机构开展安全培训活动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内容包括:
（一）按照资质许可范围开展培训的情况；

（二）建立培训管理制度和专兼职教师配备的情况；

（三）执行培训大纲、建立培训档案和培训保障的情况；

（四）培训收费的情况；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四十一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培训监管机构应当对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培训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内容包括:
（一）安全培训制度、年度培训计划、安全培训管理档案的制定和实

施的情况；

（二）安全培训经费投入和使用的情况；

（三）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和持

证上岗的情况；

（四）应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以及转岗前对从业人员

安全培训的情况；

（五）其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的情况；

前款规定

漳平市安全

生产宣传教

育中心

在漳平市设

立的安全培

训机构

5% 次/年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

4

对存在重大危

险源的危险化

学品单位的检

查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40号，

2015年修正）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

强对存在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单位的监督检查，督促危险化学品单位

做好重大危险源的辨识、安全评估及分级、登记建档、备案、监测监控、

事故应急预案编制、核销和安全管理工作。

首次对重大危险源的监督检查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重大危险源的运行情况、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及安全操作规程制

定和落实情况；

（二）重大危险源的辨识、分级、安全评估、登记建档、备案情况；

（三）重大危险源的监测监控情况；

（四）重大危险源安全设施和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的检测、检验以及维

护保养情况；

（五）重大危险源事故应急预案的编制、评审、备案、修订和演练情

况；

（六）有关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情况；

（七）安全标志设置情况；

（八）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物资配备情况；

（九）预防和控制事故措施的落实情况。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重大危险源存在事故隐患

的，应当责令立即排除；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

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

使用；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查同意，方可恢

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前款规定内容

漳平市危险

化学品重大

危险源监控

中心

构成危险化

学品重大危

险源的企业

100% 1次/年



附件 2
漳平市应急管理局多部门监管事项清单

序

号
监管事项 本部门及具体责任事项 相关部门及具体责任事项

检查

方式

检查

对象

牵头

单位

1
自然灾害防救

方面的职责

市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编

制市级总体应急预案和安

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专项

预案，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

接工作，组织开展预案

演练。

（1）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地质灾害防

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及隐患的

普查、详查、排查；指导开展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预报预警等工作，指导开展

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2）市水利

局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洪水干早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

标准并指导实施；承担水情、旱情监测预警工作；组织编制重要江河湖泊和重要

水工程的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和应急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

承担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承担台风防御期间重要水工程调度工

作。（3）市林业局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森林和草原

火灾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组织指导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防火

基础设施建设、宣传教育、督促检查等工作；组织指导国有林场开展防火宣传教

育、监测预警、督促检查等工作。

抽查

自然灾

害防救

工作

市应急

管理局

2
救灾物资储备

方面的职责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提出市

级救灾物资的储备需求和

动用决策，组织编制市级救

灾物资储备规划、品种目录

和标准，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根据市级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品种目录

和标准、年度购置计划，负责市级救灾物资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根据市应

急管理局的动用指令按程序组织调出。

抽查

救灾物

资储备

工作

市应急

管理局



3

工矿商贸行

业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方

面的职责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工矿（不

含煤矿）、商贸行业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工作。按照分

级、属地原则，依法监督检

查工矿（不含煤矿）、商贸

行业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

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

及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

备（特种设备除外）、材料、

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生产

管理工作。负责工矿（不含

煤矿）、商贸行业企业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1）市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负责煤矿、民用爆炸物品、电力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工作，负责将安全生产工作作为行业领域管理的重要内容，从行业规划、产

业政策、法规标准、行政许可等方面加强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指导督促企事业单

位加强安全管理。

（2）市商务局负责将安全生产工作作为行业领域管理的重要内容，从行业规划、

产业政策、法规标准、行政许可等方面加强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指导督促企事业

单位加强安全管理。

抽查

工矿商

贸行业

企业

市应急

管理局

4

化工建设工

程质量监督

管理方面的

职责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化工建

设项目（危化建设项目）的

安全审查。

（1）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负责化工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负责建立由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市应急管理局、市交通运输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化工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协调配合机制。

负责化工建设工程涉及的建筑安装工程（含土建、建筑电气、暖卫、通风、给排

水）质量监督管理。（2）市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负责化工建设工程涉及的

工业安装工程（含设备、工业管道、电 气、仪表安装及防腐绝热）质量监

督管理。（3）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化工建设工程涉及港口码头等水工建筑物的质

量监督

管理。

（4）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化工建设工程安装的特种设备的安全监督管理。

抽查
危化

企业

市住房

和城乡

建设局



5

危险化学品生

产、储存、使

用、经营和运

输安全管理

安监部门负责危险化

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

作，组织确定、公布、调整

危险化学品目录，对新建、

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

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

输送危险化学品，下同）的

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审

查，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生

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

使用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并负责危险化

学品登记工作。

（一）安监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组织确定、公布、

调整危险化学品目录，对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

输管道输送危险化学品，下同）的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审查，核发危险化学品

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并负责

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

（二）公安机关负责危险化学品的公共安全管理，核发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

证、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并负责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

（三）质检部门负责核发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不包括储存危险化

学品的固定式大型储罐，下同）生产企业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并依法对其产

品质量实施监督，负责对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实施检验。

（四）环保部门负责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的监督管理，组织危险化学品的环

境危害性鉴定和环境风险程度评估，确定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负责

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依照职责分工调查相关危

险化学品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的应急环境

监测。

（五）交通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许可以及运输工具的

安全管理，对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安全实施监督，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

水路运输企业驾驶人员、船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

箱现场检查员的资格认定。铁路监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铁路运输及其运输工具

的安全管理。民航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航空运输以及航空运输企业及其运输工具

的安全管理。

（六）卫生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毒性鉴定的管理，负责组织、协调危险化学

品事故受伤人员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七）工商行政部门依据有关部门的许可证件，核发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

召开联

席会

各相关

单位

应急管

理局



经营、运输企业营业执照，查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采购危险化学品的行为。

（八）邮政部门负责依法查处寄递危险化学品的行为。



6
关于煤矿矿

井关闭监管

的职责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指导、协

调和督促煤矿安全监管工

作，依法组织或参与煤矿事

故调查处理和指导、协调、

督促煤矿事故应急救援

工作。

（1）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对不符合有关矿区总体规划等矿井关闭及关闭是否到

位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

（2）市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负责对不符合有关矿山工业发展规划和生产开

发规划、不符合产业政策、布局不合理等矿井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关闭

及关闭是否到位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

（3）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对无采矿许可证和超层越界开采、资源接近枯竭、不符

合矿产资源规划等矿井关闭及关闭是否到位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市发展和改革

局、市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市应急管理局、龙岩市漳平生态环境局等部门

要将相关矿井关闭与监督情况及时抄送市自然资源局。市自然资源局牵头，会同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市应急管理局、龙岩市漳平生态

环境局等相关部门组织指导并监督检查我市废弃矿井的治理工作。

抽查
煤矿企

业

市自然

资源局

7
关于烟花爆

竹安全生产

管理的职责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烟花爆

竹生产经营企业的安全许

可、日常监管，组织查处非

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等违

法活动，对取得许可的烟花

爆竹经营单位的违法行为

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组织烟

花爆竹安全生产事故的调

查处理。

（1）市公安局负责烟花爆竹公共安全管理，许可烟花爆竹运输和焰火晚会燃放，

组织销毁、处置废旧和没收的非法烟花爆竹等。

（2）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烟花爆竹的质量监督，负责核发营业执照，并监督

管理烟花爆竹市场经营活动。

（3）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烟花爆竹承运单位、运输工具及驾驶员、押运员的资质、

资格认定及其监督管理。

（4）市供销合作社负责本系统企业烟花爆竹经营活动的安全管理。

抽查

烟花爆

竹批发

企业、

零售个

体户

市应急

管理局



8
关于铁路道

口安全监管

的职责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全市铁

路道口安全的综合监管，牵

头建立铁路道口安全监管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指导、

协调和检查、督促下级政府

和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

法履行铁路道口安全监管

职责；

（1）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把全市铁路道口安全监管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中长期

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将铁路道口“平改立”工程、安全防护设施和监控设施一

并纳入道路交通基本建设项目计划，并督促、协调有关部门组织实施；（2）市

交通运输局负责全市铁路道口“平改立”工程、安全防护设施和监控设施的改造

和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城市市政公用设施中涉及铁路道口“平改立”

工程、安全防护措施和监控设施的改造和建设工作；（3）市公安局负责维护全

市铁路道口交通安全，依法处理铁路道口交通事故；（4）市工业信息化和科学

技术局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全市铁路道口安全监管工

作，确保铁路道口安全畅通。

召开联

席会

各相关

单位

市应急

管理局

9
关于煤矿安

全监管的职

责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指导、协

调和督促煤矿安全监管工

作，依法组织或参与煤矿事

故调查处理和指导、协调、

督促煤矿事故应急救援工

作。

市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负责认定取得采矿许可证范围内的违法生产、一证多

井、落后生产能力和不符合产业政策的矿井，加强对地方煤矿企业安全和煤矿建

设项目“三同时”的日常监管，及时依法查处煤矿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和违法违规

行为；对存在重大隐患矿井依法作出停产整顿、停止施工的指令；对地方煤矿企

业从业人员培训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负责煤矿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依法组织或参

与煤矿事故调查处理。（2）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认定非法开采、关闭后擅自恢复

生产、超层越界、布局不合理、资源接近枯竭、资源重叠的矿井，加强煤矿采矿

秩序的监管，及时对非法煤矿的非法开采组织鉴定，及时依法查处未取得采矿许

可证的非法煤矿，及时查处煤矿超层越界等非法违法开采行为。

抽查
煤矿企

业

市工业

信息化

和科学

技术局


